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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分析与思考 

李今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

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国家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各行业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

逐年迫切，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凸显。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法律法规制度标准体系不健全、企业参与办

学动力不足、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本文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视角出发，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从完善职业

教育相关政策法规、提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三个层面，对促进校企合作健康发展，构建良性校企

合作关系，确保合作共赢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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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我国职业教育随之

迅速发展，对国家产业结构改革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作

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明确提出：“以提高质量作为重点，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

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确保职业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以企业为主导，政

府扶植，学校企业双主体共同参与的校企合作发展理念，走以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建设之路，不断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法规

制度，形成深度校企合作机制，提高人才培养成效，实现企业、学

校、学生多方共赢，构建新时代职业教育新模式。 

一、职业教育与校企合作简要介绍 
（一）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指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

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它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

训。其中职业学校教育包括各种学历性的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如：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职业

中学)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

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侧

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

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1991 年，国

务院在《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提倡“产教结合、

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2005 年，国务院在《关于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的职业教育模式。2014 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增中加了大力支持“职业院校和企业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实行校企联合招生订单培养，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厂校合一、

工学结合、资源共享”的办学策略。2019 年 4 月，国务院在《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经过 5—10 年左右时间，职业

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校企合作、育训结

合、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的办学模式。 

（二）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指学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主要包括：第

一，学校引进企业模式，即将企业引进学校，也就是将企业的一部

分生产线建在校园内，就可以在校内实行的"理论学习"和"顶岗实训

"相结合的办学模式。第二，劳动和教学相结合、工学交替模式，即

大致采取了如下两种：第一种，工读轮换制--把同专业同年级的学

生分为两半，一半在学校上课，一半去企业劳动或接受实际培训，

按学期轮换；第二种，全日劳动、工余上课制--学生在企业被全日

雇佣，顶班劳动，利用工余进行学习，并把学习和劳动的内容联系

起来。第三，校企互动式模式，即由企业提供实习基地、设备、原

料，企业参与学校的教学。第四,“订单”式合作,即学生是由学校

选拔的学生和企业招收的员工组成，教育的实施由企业与学校共同

完成，学生入学就有工作，毕业就是就业。 

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尚未建全。 

职业学校在与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时，希望能够有国家的法律法

规、制度文件作为操作依据，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相关职业

教育教育制度文件尚未健全，现行的 199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教育法》，距今已有 23 年的历史，其中并未提及“校企合

作”，法规也未规定企业必须进行校企合作，且不具有表明职业教

育法律地位的相关条款，因此可以说校企合作并未纳入我国《职业

教育法》的范围，致使校企合作主体及其权力义务无法明晰，与现

实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动力不足。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动力不足，是制约校企合作深入

开展的短板之一。职业院校在寻求企业进行校企合作时，由于教学

科研的需要，往往对资源、资金的需求较为明显，而对企业利润无

法承诺；而企业则以营利为目的，需要借助院校培养生产经营的人

力资源，往往对合作不够重视，认为职业教育是职业院校的工作。

由于职业院校对企业获利没有明显帮助，因此企业对校企合作动力

不足。 

（三）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职业院校要为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满足企业岗位的需求。这

就要求我们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必须针对企业需求进行相应得课程

设置，要通过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调研，结合企业需求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而当前的现状一方面是职业院校教师虽授予学生专业技术

知识能力较强，但讲授内容与企业实践存在差距或滞后；另一方面，

虽然企业教师实践经验较丰富，但在授课技能方面不如专任职校教

师，且不能像专任职校教师那样进行学校教育管理。因此，无法系

统培养学生全面的职业素养。 

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探索改革方向 
（一）制定政策法规保障校企合作。 

要想使校企合作得到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保障受教育者的

合法权益，就必须先制定好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形成制度规范、

行为规范和责任规范为一体的旨在规范校企合作主体行为的制度

链，使校企合作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职业院校、行业企业

明确自身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为更加规范科学的校企合作创造前

提。2019 年 5 月至今，我国正在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法》修订，并

且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

“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鼓励更多的企业积极参

加到校企合作中来。 

（二）提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作为校企协同合作的主体，校企双方需提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的积极性。企业在职业教育方面优势远远大于学校，学生在企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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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环境中能够充分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更好地结合，有利于提升专
业技能水平，使自身在市场上具备更强得竞争力。因此，政府职能
部门要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制订相关法规，为参与职业教育提
供优厚政策支持。促使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就业创业
等各个方面与更多的企业深度融合，做到校企合作双赢的局面。 

（三）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合作的根本任务是创新培养高技能人才，这就意味着要使

职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要，使学生所学习的专
业知识与技能能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
性与实效性。可通过按比例配置“双师型”教师的方式，即企业讲
师和职校讲师配比均衡，一方面将职校专业知识传授、企业工作实
践与企业文化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推广校企合资共建职校模式，把
科研、生产、应用、和人才培养形成一体的校企合作模式，既能帮
助教学实践，又可让企业生产顺利进行，通过此种创新方式，提高
人才培养水平。 

综上所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职业院校和企业应该对当前情
况深刻反思，针对市场需求，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
树立“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提高我国职业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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